
附件1

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基础考试报考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9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相

近

专

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200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2009年

	
	
	专科毕业
	1年
	2008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1年
	2008年


二、1971年（含1971年）以后毕业，不具备规定学历的人员，从事建筑工程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建筑工程分类标准三级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1项。

2、作为专业负责人或主要设计人，完成中型工业建筑工程以上项目4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不少于1项。

2010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

专业考试报考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人员： 

	类别
	专业名称
	学历或学位
	Ⅰ类人员
	Ⅱ类人员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职业实践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

专

业


	结构工程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4年
	2006年
	6年
	1991年

	
	建筑工程

（不含岩土工程）
	评估通过并在合格有效期内的工学学士学位
	4年
	2006年
	Ⅱ类人员中

无此类人员


	
	
	未通过评估的工学学士学位或本科毕业
	5年
	2005年
	8年
	1989年

	
	
	专科毕业
	6年
	2004年
	9年
	1988年

	相

近

专

业
	建筑工程的岩土工程

交通土建工程

矿井建设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港口航道及治河工程

海岸与海洋工程

农业建筑与环境工程

建筑学

工程力学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及以上学位
	5年
	2005年
	8年
	1989年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
	6年
	2004年
	9年
	1988年

	
	
	专科毕业
	7年
	2003年
	10年
	1987年

	其它工科专业
	工学学士或本科毕业及以上学位
	8年
	2002年
	12年
	1985年


注：表中“Ⅰ类人员”指基础考试已经通过，继续报考专业考试的人员；“Ⅱ类人员”指符合免基础考试条件只参加专业考试的人员，该类人员可一直报考专业考试，直至通过为止。

二、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专业大学本科、专科毕业的人员。

三、1970年（含1970年）以前建筑工程或相近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毕业，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0年以上的人员。

四、1970年（含1970年）以前参加工作，不具备规定学历要求，从事结构设计工作累计15年以上的人员。

2010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执业资格

考试报考条件
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类别
	专  业  名  称
	学  历
	职业实践

最少时间
	最迟毕业年限

	本专业
	工业与民用建筑
	本科及以上学历
	2年
	2008年

	
	
	普通大专毕业
	3年
	2007年

	
	
	成人大专毕业
	4年
	2006年

	
	
	普通中专毕业
	6年
	2004年

	
	
	成人中专毕业
	7年
	2003年

	相近专业
	建筑设计技术

村镇建设

公路与桥梁

城市地下铁道

铁道工程

铁道桥梁与隧道

小型土木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建筑

水利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本科及以上学历
	4年
	2006年

	
	
	普通大专毕业
	6年
	2004年

	
	
	成人大专毕业
	7年
	2003年

	
	
	普通中专毕业
	9年
	2001年

	
	
	成人中专毕业
	10年
	2000年

	不具备 规定学历
	从事结构设计工作满13年以上，且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过三级（或中型工业建筑项目）不少于二项
	13年
	


附件2：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执业资格

考试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水利水电工程、水文与水资源工程、农业水利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或相近专业（指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土木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等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年。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4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含相近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5年。

4、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7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含相近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8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9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0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2年。

7、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15年。

8、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水利水电工程勘察、设计工作满30年。

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环境工程、环境科学、农业建筑环境与能源工程、农业资源与环境等专业）或相近专业（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热能与动力工程、土木工程等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含相近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4、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含相近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6、取得其它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7、取得其它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8、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环保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附件3：
注册电气工程师（发输变电、供配电）、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暖通空调、给水排水、动力）、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一、注册电气工程师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电气工程、电气工程自动化专业）或相近专业（指自动化，电子资讯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4、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7、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8、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电气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二、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公用设备专业工程中的暖通空调、动力、给水排水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4、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7、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8、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公用设备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三、注册化工工程师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化学工程与工艺、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制药工程、轻化工程、食品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等）或相近专业（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4、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0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7、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8、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化工专业工程设计工作满30年。

四、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报考条件

（一）申请参加基础考试的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具备相应专业教育和职业实践条件，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勘察技术与工程、土木工程、水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下同）或相近专业（指地质勘探、环境工程、工程力学专业，下同）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年。

（二）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4年。

3、取得本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4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满5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8年。

（三）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1991年及以前，取得本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及以上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7年。

2、1991年及以前，取得本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8年。

3、1989年及以前，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9年。

4、1987年及以前，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满10年。

5、1985年及以前，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2年。

6、1982年及以前，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9年。

7、1977年以前，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或1972年及以前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累计从事岩土工程专业工作满10年。

五、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守法律、法规，恪守职业道德，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基础考试：

1、取得本专业（指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或相近专业（指船舶与海洋工程、水利水电工程、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

2、取得本专业或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3、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年。

基础考试合格，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2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3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

4、取得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4年；或取得未通过本专业教育评估的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截止到2002年12月31日前，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基础考试，只需参加专业考试：

1、取得本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博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

2、取得本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6年；或取得相近专业硕士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

3、取得含本专业在内的双学士学位或本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7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

4、取得本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8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

5、取得本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9年；或取得相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满10年。

6、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或学位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2年。

7、取得其它工科专业大学专科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15年。

8、取得本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工作满25年；或取得相近专业中专学历后，累计从事港口与航道工程设计满30年。

附件4（报名时印发给参加各专业考试的考生）
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专业考试

考   生   须   知

1．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注册电气工程师、注册化工工程师、注册环保工程师、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试均分为2天，第一天为专业知识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第二天为专业案例考试，成绩上、下午合并计分。考试时间每天上、下午各3小时。专业考试为非滚动管理考试，考生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第一天为客观题，上、下午各70道题，其中单选题40题，每题分值为1分，多选题30题，每题分值为2分，试卷满分200分；第二天为案例题，上午25道必答题，下午25道必答题（对于有选择作答的25道必答题，如考生在答题卡和试卷上作答超过25道题，按题目序号从小到大的顺序对作答的前25道题评分，其他作答题无效），每题分值为2分，试卷满分100分。

2．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均为一天，考试时间为上、下午各4小时。专业考试为非滚动管理考试，考生应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考试。

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均为主观题，上、下午各40道题，均为单选题，每题1分，试卷满分为80分。

3．试卷作答用笔：黑色墨水笔。考生在试卷上作答时，必须使用试卷作答用笔，不得使用铅笔等非作答用笔，否则视为无效试卷。 

填涂答题卡用笔：2B铅笔。

4．考生应考时应携带试卷作答用笔、2B铅笔、三角板、橡皮和计算器（无声、无文本编程功能）。

5．参加专业考试的考生允许携带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各种专业规范、参考书和复习手册。

6．考生须用试卷作答用笔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分别填写在答题卡和试卷相应栏目内。在其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考号等信息的作为违纪试卷，不予评分。

7．对于2天的考试，考生都必须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用2B铅笔涂黑。如有改动，请考生务必用橡皮将原选项的填涂痕迹擦净，以免造成电脑读卡时误读。在答题卡上书写与题意无关的语言，或在答题卡上作标记的，均按违纪试卷处理。

8．一、二级结构专业考试和其它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试卷已把试题、答案选项、答题预留位置全部汇总于一本试卷中，不再另配答题纸。

9．考生在作答一、二级结构专业考试和其它专业的专业案例考试题时，必须在每道试题对应的答案位置处填写上该试题所选答案（即在规定的“（）”内填写上所选选项对应的字母），并必须在相应试题“解答过程”下面的空白处写明该题的案例分析或计算过程、计算结果及主要依据，同时还须将所选答案用2B铅笔填涂在答题卡上。考生在试卷上书写案例分析过程及公式时，字迹应工整、清晰，以免影响专家阅卷评分工作。对不按上述要求作答的，视为无效，该试题不予计分。

10．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 (给水排水、暖通空调、动力) 专业考试均按新公布的考试大纲规定内容进行。详见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专业考试大纲的通知》（注工〔2008〕2号）。其中，公用设备工程师各专业考试科目、分值、时间分配及题型特点保持不变。

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专业的基础考试下午的专业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均按新公布的考试大纲内容进行。详见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工程）资格考试大纲的通知》（注工〔2009〕2号）。

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基础考试上午的公共基础考试大纲按新公布内容进行。详见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资格考试公共基础考试大纲的通知》（注工〔2009〕3号）。
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考试均按新公布的考试大纲内容进行。详见全国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资格考试大纲的通知》（注工〔2009〕4号）。
附件5(报名时印发给参加一、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的考生)
2009年度全国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3．《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2008年版）

5．《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6. 《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7．《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50330-2002）

8．《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J220-2002）

9．《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10．《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11．《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12．《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149-2006）
13．《型钢混凝土组合结构技术规程》（JGJ138-2001、J130-2001）

14．《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5．《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50018-2002）

16．《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17．《建筑钢结构焊接技术规程》（JGJ81-2002、J218-2002）

18．《高层民用建筑钢结构技术规程》（JGJ99-98）

19．《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20．《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137-2001、J129-2001）（2002年版）
21．《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22．《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

23．《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

24．《烟囟设计规范》（GB50051-2002）

25．《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J186-2002）

26．《高层民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2005年版）

27．《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G D60-2004）

28．《公路圬工桥涵设计规范》（JTG D61-2005）

29．《公路钢筋混凝土及预应力混凝土桥涵设计规范》

（JTG D62-2004）

30．《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

31．《公路桥涵钢结构及木结构设计规范》（JTJ025-86） 
32．《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004-89）
33．《公路桥梁抗震设计细则》（JTG/T B02-01-2008）
34．《公路桥涵施工技术规范》（JTJ041-2000）

35．《公路工程技术标准》（JTG B01-2003）

36．《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11-93）
37.《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69-95）
2009年度全国二级注册结构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规范、标准
1．《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50068-2001）

2．《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2001）（2006年版）

3．《建筑工程抗震设防分类标准》（GB50223-2008）

4．《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01）（2008年版）

5．《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2002）

6．《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94-2008）

7．《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79-2002、J220-2002）

8．《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2-2002）

9．《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2002）

1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4-2002）

11．《混凝土异形柱结构技术规程》（JGJ149-2006）

12．《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

13．《钢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5-2001）

14．《砌体结构设计规范》（GB50003-2001）

15．《多孔砖砌体结构技术规范》（JGJ137-2001、J129-2001）（2002年版）
16．《砌体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3-2002）

17．《木结构设计规范》（GB50005-2003）

18．《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

19．《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3-2002、J186-2002）

附件6(报名时印发给参加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的考生)

2009年度全国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法规、规范、标准及设计手册
一、规范、规程类

1．《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021-2001)

2．《建筑工程地质钻探技术标准》(JGJ 87-92)

3．《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 50218-94）

4．《工程岩体试验方法标准》（GB/T 50266-99）

5．《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1999)

6．《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2001）(2006年版)

7．《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 50007-2002)

8．《建筑桩基技术规范》(JGJ 94-2008)

9．《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2001)(2008年局部修订)

10．《建筑地基处理技术规范》（JGJ 79-2002）

11．《湿陷性黄土地区建筑规范》(GB 50025-2004)

12．《膨胀土地区建筑技术规范》(GBJ 112-87)

13．《建筑基坑支护技术规程》（JGJ 120-99）
14．《公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 064-98)

15．《公路路基设计规范》(JTG D30-2004)

16．《公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JTG D63-2007）

17．《公路隧道设计规范》（JTG D70-2004）
18．《公路工程抗震设计规范》(JTJ 004-89)

19．《铁路工程地质勘察规范》（TB 10012-2007）

20．《铁路路基设计规范》（TB 10001-2005）
21．《铁路桥涵地基与基础设计规范》（TB 10002.5-2005）
22．《铁路路基支挡结构设计规范》（TB 10025-2001）

23．《铁路工程不良地质勘察规程》（TB 10027-2001）
24．《铁路工程特殊岩土勘察规程》（TB 10038-2001）

25．《铁路特殊路基设计规范》（TB 10035-2002）

26．《铁路隧道设计规范》（TB 10003-2005）
27．《港口工程地质勘察规范》（JTJ 240-97）

28．《港口工程地基规范》（JTJ 250-98）
29．《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GB 50287-99）

30．《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 5073-2000）
31．《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SL 274-2001）
32．《建筑边坡工程技术规范》(GB 50330-2002)
33．《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 18306-2001）
34．《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SL 60-94）

35．《建筑变形测量规范》（JGJ 8-2007）

36．《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JGJ 106-2003）

37．《建筑地基基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2-2002）

38．《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GB 50068-2001）

39．《生活垃圾卫生填埋技术规范》(CJJ17-2004 J302-2004)

40．《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 50290-98)

41．《地下铁道、轻轨交通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 50307-1999) 

42．《地下铁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 50299-1999)(2003年版)

43．《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国土资发〔2004〕69号

二、法律法规类

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4．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5．国务院：《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6．国家计委：《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
7．建设部：《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管理规定》
8．建设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9．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招标投标管理的规定》

10．建设部：《实施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监督规定》

11．国家计委、建设部：《工程勘察收费标准（2002年修订本）》

12．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文本》

13．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示范文本）》

14．建设部：《工程勘察资质分级标准》（建设〔2001〕22号文件附件一）

三、设计手册类

1．常士骠、张苏民主编：《工程地质手册》（第四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龚晓南主编：《地基处理手册》（第三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3．桩基工程手册编写委员会:《桩基工程手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5

4．《公路设计手册·路基》（第二版）。人民交通出版社，2001
5．铁路第一勘察设计院主编：《铁路工程设计技术手册》（路基）。中国铁道出版社，1995
6．铁路第一勘察设计院主编：《铁路工程地质手册》。中国铁道出版社，1999
附件7(报名时印发给参加注册环保工程师专业考试的考生)
2009年度注册环保工程师专业考试

所使用的标准、规范及设计手册

1、 修订内容

1.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代替《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GB 12348-90）
2. 《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代替《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93）
3. 《制浆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8）代替《造纸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544-2001）
4. 《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代替《生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1997）

2、 新增加内容

1.《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
2.《钢铁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HJ 435-2008）
3.《水泥工业除尘工程技术规范》（HJ 434-2008）
1

